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祖名股份”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50

号”文核准，并于2020年12月15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为3,12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

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一创投行”）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

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祖名豆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相同。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概况 

发行人名称：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uming Bean Products Co., Ltd. 

注册资本：9,358万元（本次发行前），12,478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蔡祖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X09172319F 

成立日期：2000年2月18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1年12月30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77号 



经营范围：生产：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其他豆制品），饮料（蛋白

饮料类），蛋制品（其他类），果冻，淀粉及淀粉制品（淀粉制品），罐头（

其他罐头）；批发、零售（含网上销售）：食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除药品）；

服务：豆制品、豆制品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豆制品检测；

收购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限直接向第一产业的原始生产者收购）；货

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豆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生鲜豆制品、

植物蛋白饮品、休闲豆制品等，其中生鲜豆制品主要包括：豆腐、千张、素鸡、

豆腐干等；植物蛋白饮品主要包括：自立袋豆奶、利乐包豆奶等；休闲豆制品

主要包括：休闲豆干、休闲豆卷、休闲素肉等。 

公司从创建至今，一直秉持“做健康食品，关注人类健康”的理念，凭借优

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产品深耕江浙沪地区并且覆盖国内绝大多数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客户涵盖大润发、欧尚、永辉、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物美、三

江超市、家乐福等大中型超市，海底捞、外婆家、老乡鸡、中饮巴比等知名餐

饮机构，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生鲜专营电商平台，赢得了消费者

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20〕

9858号《审计报告》，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已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据此计算得

出。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23,649.71 30,718.01 31,316.73 32,904.21 

资产总额 106,511.19 102,328.45 101,813.69 93,312.82 

流动负债 40,108.23 34,469.02 50,123.12 37,312.45 

负债总额 52,992.94 51,898.24 59,464.20 55,953.82 

股东权益 53,518.25 50,430.20 42,349.49 37,359.0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53,518.25 50,430.20 42,349.49 37,359.01 

少数股东权益 - - - -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56,819.08 104,773.73 93,915.96 86,277.46 

营业利润 6,715.75 12,111.49 8,579.26 5,935.59 

利润总额 6,606.84 11,913.65 8,460.43 5,867.60 

净利润 4,959.65 9,016.51 6,394.18 4,148.87 

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9.65 9,016.51 6,394.18 4,148.8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71.54 18,880.16 13,252.99 7,191.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82.50 -7,668.99 -14,449.45 -8,445.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5.25 -7,325.95 372.19 -3,064.1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0.08 -2.91 0.63 0.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5.63 3,882.32 -823.65 -4,317.72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553.06 1,670.74 2,494.39 6,812.1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307.43 5,553.06 1,670.74 2,494.39 

4、主要财务指标 

以下财务数据除非特别说明，均以合并财务报表的数据为基础计算。 
 

项目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0.59 0.89 0.62 0.88 

速动比率（倍） 0.41 0.70 0.48 0.7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6.15% 45.28% 48.91% 49.90%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水

面养殖权和采矿权除外）占

净资产比例 

0.68% 0.84% 1.26% 0.61%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39 9.34 8.60 9.63 

存货周转率（次） 4.92 8.95 8.94 11.02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0,443.05  19,560.67 14,961.43 11,878.22 



） 

利息保障倍数（倍） 10.71 8.60 6.22 5.7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元） 
0.94 2.02 1.42 0.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96 0.68 0.44 

5、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 

（1）2020年1-9月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0〕9954号《

审阅报告》，公司2020年9月30日及2020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4,928.24 102,328.45 

所有者权益 56,273.92 50,430.20 

项 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89,121.02 74,971.79 

营业利润 10,223.99 8,195.62 

利润总额 10,100.78 8,143.18 

净利润 7,715.32 6,087.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15.32 6,087.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88.01 5,36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91.85 14,784.57 

2020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121.02 万元，同比增长 18.87%；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15.32 万元，同比增长 26.75%；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88.01 万元，同比增长 35.89%。

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2）2020年度经营预计情况 

经公司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度预计 2019 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20,000.00 104,773.73 14.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00.00 9,016.51 9.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 9,500.00 8,239.52 15.30% 

上述 2020 年度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预计数

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和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3,120万股，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不低于25.00%；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全部为新股，不进行老股

转 让 。 回 拨 机 制 启 动 后 ， 网 上 发 行 最 终 中 签 率 为

0.0221769980%。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80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7,040股

，包销金额为1,321,267.20元，包销比例为0.28%。 

每股发行价格 15.18元/股 

发行市盈率 

22.99倍（计算口径：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收益，发行后每

股收益按照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72元/股（按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7.54元/股（按2020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市净率 2.01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

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所适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须

遵守的其他监管者要求所禁止者除外）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

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总额 47,361.6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0,509.94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0

年12月30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20〕672号《验资报告》 

发行费用概算【注】 

保荐及承销费用 4,120.46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1,512.26万元 

律师费用 635.85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547.17万元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35.92万元 

合计 6,851.66万元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蔡祖明、实际控制人蔡祖明、蔡水埼、王茶英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

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②所持股

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

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③在前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6个月后的12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发行人股东杭州纤品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杭州纤品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②所持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

将相应调整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

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实际控制人之亲属李国平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

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②所持股

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

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③在前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在任职期内

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6个月后的12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4、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沈勇、赵大勇、吴

彩珍、程丽英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

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②所持股

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

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③在前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在任职期内

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6个月后的12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5、实际控制人之亲属李建芳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

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6、发行人其他股东（上海筑景、张志祥等其他 28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

前本公司/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本次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蔡祖明、蔡水埼、王茶英承诺 

①在不丧失实际控制地位的前提下，蔡祖明、蔡水埼、王茶英所持公司股

份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累计减持不超过发行时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②减持公司股份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协

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方式进行，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在减持公司股份前，公司发生派发股利、转增

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的，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③减持公司股份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将在减持前至少提前3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④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对减持操作另有要求的，同

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2、杭州纤品承诺 

①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累计减持不超过发行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25%。 

②减持公司股份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协

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方式进行，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在减持公司股份前，公司发生派发股利、转增

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的，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③减持公司股份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将在减持前至少提前3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④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对减持操作另有要求的，同

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3、上海筑景、沈勇、张志祥承诺 

①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累计减持不超过发行时所持的全

部公司股份。 

②减持公司股份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协

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方式进行，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在减持公司股份前，公司发生派发股利、转增

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的，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③减持公司股份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将在减持前至少提前3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④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对减持操作另有要求的，同

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未履行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的约束措施 

蔡祖明、蔡水埼、王茶英、杭州纤品、上海筑景、沈勇、张志祥承诺：若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则承诺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予以约束：①在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及时、充分披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②若因未履行

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5个工作

日内将前述所得收益支付到发行人账户；③在本人/本公司/本企业相应责任的资

金额度范围内，发行人有权暂扣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从发行人处应得的现金分红，

直至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承诺事项履行完毕为止。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已完成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12,478.00万元，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

元； 

（三）本次发行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3,120.00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 

（四）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

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合计超过7%的情况； 

（二）发行人持有、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7%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

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

调查，并对本次发行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慎核查，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

下承诺： 

1、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

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

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

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荐机构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荐机构保证证券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荐机构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保荐机构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

义务。 

（三）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2个完整会计

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协

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

信息沟通机制，确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关联交易事项

的知情权，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协助和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

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

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

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若关联交易

为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所必须或者无法避免，督导发

行人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

易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和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

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

跟踪和督促。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保

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保荐

机构进行事前沟通。 

6、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督促发行人负责

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适时审阅

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行

保荐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协调相关当事人配合保荐机构的保荐工作，并

督促其聘请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协助保荐机构做好保

荐工作。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付林、梁咏梅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10层 

联系电话：010-63212001 

传真：010-66030102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祖名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一创投行同意担任祖名股份本次发

行上市的保荐机构，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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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付 林                梁咏梅 

 

 

 

法定代表人：                    

王 芳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